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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众仁慈善服务中心食堂管理服务

费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203743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众仁慈善服务中心 

地址：众仁路 1 号 

邮政编码： 

电话：13917505996 

传真： 

联系人：马珺珺 

乙方：夕晖餐饮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镇金星路 18 号 A12 栋 5 层 A045 室 

邮政编号： 

电话：15221926325 

传真： 

联系人：陈嘉瑜 

开户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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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5013200103570833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就“食堂管理服务费”经过政府采购

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主要条件 

1．合同金额：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555200 元整（肆佰伍拾伍万伍仟贰佰元整），与服务

有关的所有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中，买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合同执行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合同执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每月 25 日之前完成当月考核，考核合格后支付当月食堂管理服务费。 

本项目投标报价应包含 2026 整年费用，若签订合同时间晚于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合同签订期间的服务由上一年度的服务商延续承担，由乙方支付给上一年度

服务商。 

二、质量标准和要求 

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制造厂家企业标准确定，上述

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标准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

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2. 乙方所交付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安全、环保、卫生之规定。   

三、权利瑕疵担保 

1. 乙方保证对其交付的服务享有合法的权利。 

2. 乙方保证在服务上不存在任何未曾向甲方透露的担保物权，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

等。 

3. 乙方保证其所交付的服务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权利。 

4. 如甲方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四、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享受服务，对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服务

事项，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加急提供服务，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2. 如果乙方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

的，造成的无法正常运行，甲方有权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果乙方不支付，甲方有权在支付乙方合同款项时扣除其相等的金额。 

3. 如果甲方因工作需要对原有进行调整，应有义务并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乙方涉及合

同服务范围调整的，应与乙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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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根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甲方在合同服务范围外增加

或扩大服务内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其相应的费用。 

2.  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服务质量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  乙方在履行服务时，发现存在潜在缺陷或故障时，有义务及时与甲方联系，共同落实防

范措施，保证正常运行。 

4.  如果乙方确实需要第三方合作才能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应事先征得

甲方的同意，并由乙方承担第三方提供服务的费用。 

六、验收 

1. 货物的数量不足或表面瑕疵甲方应在验收时当面提出，对质量问题之异议应在使用后七

日内提出。 

2.本次采购项目的验收标准以招标文件及采购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以及相关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为依据。 

3.甲方可采取以下第（1）方式对货物组织验收： 

（1）甲方收货后根据货物的技术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对货物进行检查验收，如果发现数

量不足或有质量、技术等问题，乙方应负责按照甲方的要求采取补足、更换或退货等处理措

施，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取发票并签署验收意见。甲方

在货物送达后无正当理由而拖延验收或不验收超过上述 6.1 款所规定的验收期的，则视为其

已验收通过。但对货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之规定。 

（2）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对于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由甲

方邀请法定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由其出具验收报告，参加验收的成员应当在验收书上

签字，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 

1.  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双方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2.  如果双方经协商确实不能达成一致，应将争议提交到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并按当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所使用的语言应为中文。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八、破产终止合同 

1. 如果乙方丧失履约能力或被宣告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而不给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

的权利。 

九、合同转让和分包 

1.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十、生效条款 

1.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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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3.  其他未尽事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实施。 

十一、合同文件的组成 

1. 本合同书。 

2. 本项目中标、成交通知书。 

3. 乙方的本项目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 

4. 本项目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格式和主要条款。 

5. 本项目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采购需求。 

6. 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按照上述文件次序在先者为准。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徐一文（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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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履约验收方案 
  

一、验收组织 

验收组织方式 ☑自行组织/□委托第三方 

验收主体 上海市众仁慈善服务中心 

二、验收方式与程序 

邀请本项目的其

他供应商参加验

收 

□是/☑否 
邀请专家参加验 

收 
□是/☑否 

邀请服务对象参 

加验收 
□是/☑否 

第三方检测机构 

参加验收 
□是/☑否 

参加抽查检测 

□是/☑否 

存在破坏性检测 

□是/☑否 

抽查比例  

被破坏的检 

测产品处理 

方式 

 

履约验收方式 ☑一次性验收/□分期验收 履约验收时间 
☑计划于2026年12月05日验

收/□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

日起  日内组织验收 

验收程序  

三、验收内容与标准 

序号 验收环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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